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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内容



1 适用范围

Ø 规定了水泥行业企业的熟料生产设施层级和企业层级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

要求，包括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确定、熟料生产排放核算要求及排放量计算、企业

层级排放核算要求及排放量计算、生产数据核算要求、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定期报告要求和信息公开格式要求等。

Ø 适用于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水泥行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对于水泥行业企业存在发电设施和其他非水泥熟料产品生产设施的，其温室气体

排放应按照适用行业的核算与报告指南进行核算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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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流程



二 企业层级核算边界与方法



1 核算边界

Ø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存在未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的发电设施的，按照本指南要求一并核算与报告其温

室气体排放量。

Ø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存在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

发电设施的，应直接引用其经核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Ø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存在其他非水泥熟料产品生产的，

应按照适用行业的核算与报告指南，核算与报告其温

室气体排放量。 !

企业层级核算是以水泥熟料生产为主营业务的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范

围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管

理和调度指挥系统、动力、供水、供风、机修、库房、化验、计量、水处理、运输和环保设施等。附属生产系统包

括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主要用于办公生活目的的部门、单位和设施（如车间浴室、保健站、办公场所、自营的职工

食堂、公务车辆及班车等）。



2 排放源

企业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排放源包括水泥熟料生产二氧化碳排放、发电

设施和其他非水泥熟料产品生产设施产生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和过程排放。其中，

企业层级的水泥熟料生产二氧化碳排放包括：

Ø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化石燃料在各种类型的固定或移动燃烧设备（如窑炉、锅炉、

内燃机、运输车辆等）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Ø 过程排放：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窑炉排气筒（窑

头）粉尘和旁路放风粉尘对应的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包括生料

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化石燃料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固体燃料消耗量【采用“进厂量+期初库存-期末库存-外销量”核算】：

Ø 进厂量和外销量应采用进出厂电子汽车衡、轨道衡等计量数据；

Ø 期初库存和期末库存至少每月实际盘存，做好盘存记录备查；

Ø 多条生产线共用煤粉仓或原煤堆场时，各生产线的化石燃料消耗量根据生产线的熟料产量分摊计算。

液体和气体燃料消耗量：

Ø 采用生产系统记录的计量数据，不具备测量条件的，可采用购销存台账中的消耗量数据。

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应符合GB 17167、GB/T 35461等标准的要求，并确保在有效的检定/校准周期内。

3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3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固体燃料方式一：采用每批次贸易结算凭证及对应抽样检测报告中的数据值

Ø 检测报告中应明示采样、制样和检测依据、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及所代表的化石燃料重量、批次或其他可追

溯性标识，并应由通过CMA认定或CNAS认可、具备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检测能力的检测机构/实验室出具，

且检测报告应盖有CMA资质认定标志或CNAS认可标识章。

固体燃料方式二：采用附录给出的对应化石燃料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缺省值。如企业无法区分煤

种的以及附录中未列出的煤种，采用附录中烟煤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缺省值。

=∑(化石燃料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3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

Ø 低位发热量应至少每月检测一次，可自行检测、委托外部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实验室进

行检测或由供应商提供，遵循GB/T 384、GB/T 13610或GB/T 11062标准；

Ø 检测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的压力和温度应符合GB/T 11062中的规定，采用101.325 kPa、

20 ℃的燃烧和计量参比条件，或参照该标准中的换算系数计算；

Ø 当月有多于一次实测数据时，可取加权平均值作为月度数值，当年应取各月度的加权

平均值；

Ø 无实测时采用指南附录中对应品种的缺省值。

=∑(化石燃料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3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单位热值含碳量：

Ø 采用附录中对应品种的缺省值；

Ø 如企业无法区分煤种以及附录中未列出的煤种，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附录中褐煤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缺省值

碳氧化率：
Ø 固体燃料水泥窑取99%，发电锅炉取95%，工业锅炉取85%；

Ø 液体燃料取98%；

Ø 气体燃料取99%。

=∑(化石燃料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3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数据来源：

Ø 《2005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Ø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Ø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589-2020 ）；

Ø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2》；

Ø 《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2019

年修订版

注1：煤矸石用作生料配料时作为原料，用作燃

料入窑时作为化石燃料；

注2：兰炭作为燃料时，缺省值可参考焦炭。



=熟料产量×过程排放因子-∑(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扣减系数)

Ø 熟料产量采用“熟料消耗量+外销量+期末库存-期初库存-购进量”核算；

Ø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采用入生料磨或入窑的皮带秤计量数据；

Ø 过程排放因子按熟料类别选取缺省值；

Ø 扣减系数按八大类30种选取缺省值

其他的过程排放！

4 过程排放



企业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水泥熟料生产设施排放量+发电设施排放量

 +其他非水泥熟料产品生产设施排放量

注1：水泥熟料生产设施指熟料生产单元和水泥生产单元的生产设施；

注2：发电设施，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直接引用经核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未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的按照本指南进行核算；

注3：其他非水泥熟料产品生产设施温室气体排放量按照适用行业的核算与报告指南进行核算与报告。其他

 非水泥熟料产品指除熟料和水泥外的其他产品，如：石灰、砂石骨料、混凝土、玻璃等。

报告项：

Ø 替代燃料燃烧排放：不核算排放量，仅报告替代燃料消耗量；

Ø 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不核算排放量，仅报告电力和热力消耗量

5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三 关键参数



关键参数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mail:	lijm@gj-c.cn	


